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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與福利機構考察報告摘要
本報告之撰寫，主要說明本次挪威參訪的目的與行程，其中尤其著重於介紹參訪挪威心智障礙者相關社會福利機構的情況，包含心智障礙者（含自閉症）早期療育、從幼稚園至高中的教育階段、復健評估中心、不同障礙程度者的就業情況、社區居住。
本次行程主要是針對挪威二個城市：Skien及Vegarshei。前者為挪威第八大的地方政府，後者則為鄉村地區，二者呈現出挪威該國都市與鄉村二個不同特色的市鎮對於身心障礙者社會福利之規劃。從此二程式可窺見挪威政府規劃與提供服務上並不會因為國民居住地點差異，得到不同的服務服務，無論在經費、服務項目、人力投入上，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以人民的需求為最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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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汲取他山之石，避免閉門造車

西方社會自1960年代推行去機構化、正常化運動以來，無論是在制定相關福利政策還是編列經費補助，都以智障者如同一般人一樣在社區中生活、工作，以融合於社會為發展方向；邁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北歐各國紛紛有計畫的將國內教養院全部關閉，尤其以挪威在五年之內關掉國內的教養院最有成就。這些國家在居住與生活服務上強調以智障者個人需求為考量重點，也唯有智障者本人知道自己需要哪些支持。換言之，尊重智障者的能力與權利，並視他們為社會的一分子，居住與生活服務的規劃是以智障者為中心作為考量，而非智障者來適應機構的居住與生活服務。

根據周月清（2003）國科會研究整理國外社區居住與生活的資料發現，屬於斯堪地那維亞國家之一的瑞典，在1940年代開始有了所謂「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概念，其相關法案中指出智障者應該要有機會擁有正常化的生活。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智障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改革進程可以分為六個階段：

1.典型教養院(total institutions)黃金時期--1945至1975年：「大即美」、智障者是被特殊化的，和一般人是不同的；這種「教養院」（institution）模式，於1950年代被視為是優先選擇。
2.正常化概念啟蒙--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強調物理上整合(Physically integrated)，工作坊、日間服務或特教服務發展；當時物理上整合只針對輕、中度智障者，重度者仍以教養院隔離服務模式為主。
3.促進教養化照護--1960年代：1950年代晚期至1960年代早期，「教養院」（institution）並未停止，只是比較關心照護品質，如增加專業人力、含括重度者及提升居住的層次情況 (level of living , living conditions)，從過去照護角色到重視技巧訓練；因此教養院成本支出比過去昂貴。
4.去機構教養化早期發展-- 1970年代及1980年代早期：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於進入1970年，「隔離」(segregation)和「教養院」(institution)不再是被期待的選擇時，轉變成為是智障者服務最後選擇，主張「似家的」(home like)及社區整合，「教養院」(institution)要小型，日間方案和喘息照護取而代之。1970至1980年代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教養院」(institution)已經不允許兒童住進去；對兒童的整合，比成人快、早。1970年代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去機構教養化」並非突然，是持續性及在過程中逐漸被重視。
5.地方服務及教養院停止發展--1990年代：1980年代，對兒童而言，即便是重度有挑戰性行為者仍然不能以「教養院」(institution)方式提供；對重度、極重度成年智障者也逐漸搬出「教養院」(institution)；1980年代，更多的智障者離開傳統教養院。
6.自1970年代晚期，斯堪地那維亞國家開始由地方政府主導，福利國家轉變為「福利市政」(Welfare Municipality)。對智障者「去中心化」的服務為地方政府的責任，挪威於1991年開始執行，瑞典1996年，芬蘭為1993年，丹麥混合地方與區域政府；亦即，由地方政府接管智障者服務是於1990年代早期，蘊釀於1980年代。上述北歐改革帶來影響是：
1.從過去智障者使用教養院服務是特殊的安排，而現在其所接受的服務是來自和一般人所使用服務，同樣之照護系統。
2.智障者住宅和他人一樣，都是政府為所有人設立的，和大家是緊接在一起的，只是需要額外的協助。
3.以挪威為例，智障者常使用的日間中心，也是為其他非智障者使用；智障者不再被視為是特殊團體，到特殊地方使用特殊性服務。
4.「正常化」即指和其他人使用一樣的照護服務，在一般的社會生活；即，從過去所強調「特殊」（special），改變為「去差異性」（Dedifferentiation）的意義。
5.智障者的差異不是建立在被診斷上，但可以是基於其需要獨特性的社會服務；服務組成是來自社區的、避免標籤、及不再視障礙為一種問題。

從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智障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發展的情況，可以發現他們強調智障者也是國家社會的公民，和一般人一樣擁有平等與社會融合權利。任何服務，包括居住與社區生活必須基於智障者參與、可以選擇（choice）和自主（control）要在那裡及如何生活（where and how they live）、「正常化」為原則，以回應聯合國呼籲「融合於社會」（inclusion in society）理念。而這也是本計畫規劃國外參訪時，選擇北歐國家為主的原因，這當中又以挪威在1990至1995之間推行的五年計劃，將國內原本住在教養單位的障礙者，全部回到地方政府使用社區化的服務最引人注目，這次選定挪威的為主要參訪國家，也是希望能透過觀摩國外經驗，結合台灣本土需要，推展智障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促使相關單位重視智障者之權益。

貳、考察目的

藉參觀挪威國家提供智能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實施情形，以供台灣地區推展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模式之參考。

故本次參訪預計達成目標有三：

一、了解挪威在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之政策、法案、配套措施與歷程演進。

二、了解挪威在身心障礙社區居住與生活方案之服務模式、內涵與成效。

三、與社區居住服務之服務使用者、服務工作人員、家長交流，了解相關服務輸送情形。
參、考察行程

	日期
	考察內容
	考察重點

	8.28(六)
	搭機前往挪威
	

	8.29（日）
	1. Oslo參訪

2. Oslo--＞Skien City


	社區參訪：基督教自由信義會國際及社
區工作認識

【本次考察行程係由挪威基督教自由信義會(Evangelical Lutheran Free Church of Norway)尤約翰牧師協助規畫安排，並全程接待工作。該教會長期於台灣、香港等地進行社會服務工作，並實際參與台灣九二一震災社區重建工作。】

	8.30（一）
	1. 參訪Skien City (0900-1215)


	1-1拜訪Skien市長Mr.Rolf Erling Andersen

1-2聽取挪威社會福利發展簡報（Mr. Inge Jorgensen）(政策)

1-3聽取挪威社會現況及福利規劃（Ms. Ragnar Grande）(政策)

	
	2. 參訪Klosterskogen Sinior Highschool
(1230-1400)
	2.參訪障礙者高中融合教育

	
	3. 參訪ASVO Shop
(1430-1600)
	3了解庇護商店經營及庇護工作坊

	8.31（二）
	1. 參訪Marensro Daycare Center
(0900-1045)
	參訪日間照顧中心：

多重與極重度障礙者就業與日間活動

	
	2. 參訪Halvdansgate Home for Disabled
(1100-1215)
	參訪社區居住服務

	
	3. 參訪Engrav Kindergarden and Primary school
(1315-1445)
	了解當地多重障礙教育

	
	4. 參訪HABU
(1500-1830)
	1了解當地身心障礙者評估復健服務

2與障礙者家長會談,分享挪威障礙者家庭處境

	9.1（三）


	1. 參訪VAPRO Gulset Workshop for functioning handicapped

(0830-1015)
	了解障礙者之就業情況

	
	2. 參訪MATS Gulset Workshop for heavy handicapped (1030-1200)
	了解重度障礙者之就業狀況

	
	3. 參訪“The red school” in Gjerpen. Children with Autism. (1245-1445)
	自閉症兒童的學校教育

	
	4. Heiklevvien Gulset: Disburden-Home(1600-1700)
	參訪社區居住與喘息、短托服務

	9.2（四）
	1. 拜訪Vegarshei Village
	1.了解偏遠地區地方政府如何推行社會福利(政策)

	
	2. 參訪社區居住家庭、老人服務與精神障礙者機構
	2.參訪社區居住服務

	9.3（五）
	1.參訪Fonix Kompetansenett Tønsberg.
(1000-1200)

2.社區參訪
	參訪障礙者就業服務

	9.4-5（六.日）
	機搭回台北
	


肆、考察內容

一、Skien City

	參訪單位
	Skien City
	參訪時間
	2004.8.30

	接待人員
	1.Mayer of Skien : Mr. Rolf Erling Andersen

2.Adviser: Mr. Inge Jørgensen

3. Physiotherapist: Ms. Ragna Grande

	參訪重點
	1.Skien市政概況介紹

2.社會福利發展歷史、現況與困難

	內　　容
	壹、Skien 概況介紹

一、人員與業務

百姓所有的服務都由地方政府主則，僅有警察、醫院由中央負責，但地方政府和醫院、警察單位往來良好。Skien有3,200位工作人員，學校有1,000位工作人員，在關懷方面的工作有1,000-1,200人，市政府100人主要負責管理方面的工作，以及排水（300位工作人員）；電力方面則是單獨的公司，負責全區所需的電力，中央與地方各佔有一定的股份。

二、市政經費

Skien的預算是在市政廳中討論定讞，一年約20億克朗。大部分挪威人所得的1/3都是繳給政府，因此20億中大部分來自百姓稅收，中央政府也有補助。在挪威，富有的地方政府需繳錢給中央例如Olso，但對於較窮困的地方政府則是由中央給予補助，這對偏遠地區的地方政府幫助很大。

三、政黨政治

挪威人喜歡這樣的說法：「在挪威，無論你住在什麼樣的地方，你能得到同樣的服務」。儘管如此，不同地方政府之間還是有些區別，這主要是政治因素。挪威人民在政治上的看法有異，自然會有爭論出現。在Skien有三個多數政黨，共有49位人民選出的議員，一個月固定一次開會，議員會選出小的主事單位來做事，因此與政治無關的事情就透過此管道處理。議員中有13人負責教育與文化事務，13人負責健康與社會服務，13人處理水、道路等業務，議員每月的會議中都有專家出席，因此所需會議時間不常，因為許多議題在小組討論中已經處理。

市政府中有二位全職議員：市長與副市長。幾位多數黨的代表人會每星期來一二天，支領部分薪資。每週一晚上每個黨議員都會出席開會，議員或小組開會時，市政府的工作人員也需要出席。市長本身無法指派工作，而是由管理員決定，因為負責管理地方政府的人若知道市長被自己及其他的黨所支持，管理員們的就不會訂出與市長意見不同的政策，因此多數黨議員能有共識，工作人員做事就會符合意見進行。

貳、心智障礙者照顧服務的發展之介紹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位唐式症女性做的一首詩。她在國小、國中都就讀一般學校，高中則就讀特殊班級。她目前於一個專門提供工作給障礙者的公司工作。她和幾位老人住在一間公寓，因為她們需要特殊一點的照顧。她有很大的願望，希望能有一位很有錢的先生，因此她寫了一首詩：

「我要一位很有錢的男人」
我想要一位有錢的男人

我想要一位很有錢的男人

我想跟他結婚

從他身上可以得到一切

可惜現在沒有什麼有錢的男人

我想要一位有錢的男人

像其他有錢的男人有的東西一樣

他們像那些有錢男人的樣子

我想要一位帥的、有錢的男人

這是我需要的

我會很愛這樣有錢的男人

我很想要這樣的他—有錢的男人
二、挪威障礙服務歷史

1.1950s-1960s：大型機構為主。

2.1970s-1990：障礙者有權利接受服務，立法保障他們可以到社區中就學、工作，他們有權選擇就讀一般學校（2002年以前，障礙者有權選擇到地方、社區中受教育，但如何提供教育及在哪裡接受教育則由地方政府決定，但2002年以後，則一定要回到地方學校）。

3.1990-1995：五年改革計畫開始，大致發展情況如下

(1) 30年代挪威開始討論「正常化」服務理念，而在1970s及1980s年代間，更有二次針對機構進行評估，二次結果都發現大型的機構服務是較不好，因此政治上開始提倡關閉大型教養機構，讓障礙者回到社區/地方。中央制定關閉教養院讓障礙者回到社區的政策之後，便提撥經費給地方執行，經費不足之處，由地方自行編列預算。在逐漸關閉機構教養式服務之後，改以一般住所替代。

(2)白天可以就業及安排活動，但在實務上，當白天的時間很多時，活動安排會是一大挑戰
。

(3)非政府組織參與提供服務與協助。

(4)使用者付費概念的出現。例如護士可提供到宅服務，除政府補助費用之外，政府也可要求使用者負擔部分費用。

(5)社區反應：剛開始推動時，社區中的鄰居會有疑問或意見，但推行多年之後，發現這是一個發展的趨勢，民眾逐漸接受，抗議的聲音逐漸消失，但是民眾會要求「只要住所像一般住家即可，不要讓機構般的建築物出現在社區中」。

(6)執行現況：障礙者生活水準還是低於一般國民。

三、從機構到社區

為了讓障礙者可以從機構回到地方政府（社區中），地方政府會針對每位障礙者擬定個別計畫。地方政府工作人員會到機構中與障礙者的家長、工作者討論障礙者狀況，了解這個人需要哪種服務，有的需要多一些服務、有的人少一些、有的人整天整夜都要有人陪伴，有的人一天只要幾個鐘頭。Skien地方政府中有40人住在機構中，不住在機構中智障者大約有80人。由於Skien有這麼多的人住在地方中，由於中央僅提供住在機構中40人的經費，因此中央政府撥款其實是不足，為了讓他們會到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提供一人約30-40萬克朗（粗略估計），之後每年中央政府則是根據地方政府智能障礙者的人數多寡給提供一筆經費。Skien目前有140位16歲以上的智障者，31位16歲以下，每一年有45萬克朗針對成人服務，16歲以下每人每年65,000克朗。地方政府會派人機構調查，做了計畫之後，根據計畫提供服務，也據此政府建造房舍提供住處，或是由他們自行租賃，目前有愈來愈多人自行購置房舍，有一些「關懷公寓」則作為年紀較大者之住所，這些住的地方有的是好幾個公寓合在一起，有的有24小時的看顧，有的則是早上去幫忙，或是下班時有人接送他們回來、提供回到住所後的服務。

四、地方政府服務障礙者的挑戰

當中央決定要從機構讓他們回到地方時，地方政府就開始進行籌備工作，安排他們有工作的場所，有些是股東（有些是地方政府佔有股份的公司），有些是政府安排。若是政府有股份的工作，代表著中央政府在當中出經費每個人5萬克朗；若智障者障礙程度嚴重，無法工作，則會到日托服務。

智障者每個月會有生活費補助，這並非薪水，在挪威所有的人若房租過高，可以跟據收入多寡而得到一定的補助，若他們得到的經費不足，亦可以多申請補助，這些經費都來自中央政府。他們工作是有薪水，有的人是8-10克朗/時
。

提供每個人工作是地方政府的責任，我們努力提供好的工作給智障者，因此若有新的人有需要，如何找到合適的工作則是一大挑戰，但這是很重要的事情。由於地方政府的復健評估中心有Skien所有的智能障礙者的資料，因此我們可以在好幾年前就安排他們所需學校、住所或工作，這些計畫會跟障礙者本人、家長一起擬定。雖然我們會訂定計畫，每一位智障者高中畢業後一定有工作或是去日托中心，但這當中還是以住所最難安排。

參、問與答

一、高中畢業後住所的安排是集中居住還是分散？

答：每一個人都有一個Team，包含家長及幾位政府的工作人員，這個團隊會根據這個人的意見而安排服務，因此每一個人的團隊都會有意見提供給社會部，地方政府社會部根據此意見評估可行性。

二、有無家長團體倡議服務與權利？

答：(從機構的地方政府)改變計畫是家長會率先提出，但也有另外一批的家長組成團體反對過快的改變，最大的家長團體則是一直推動改變。

三、對於服務人員的學經歷方面要求？

答：在學校與幼兒園都是具有專業背景的老師，都具有專門教育學位，我們也有助理老師幫助老師，這些人不一定有特殊教育學位；有一些老師是有服務智能障礙者的學位。提供居家服務者具有「保護」學位，有的是兒童保護學位或是護士學位，但也有一些人僅有高中畢業，沒有特別的教育背景。

在股東公司或中央政府補助的工場，則根據工作性質有不同的專業人員，例如木匠、廚師、電匠；日托服務中則有復健、護士或是保護學位的人，這些地方也有專門老師教育成年智障者。

四、夜間工作人員的專業背景或會不會有找人的困難？

答：找人不難，值夜人員也是有保護學位，有的人則是高中第三年特別學習護理專業，也會提供服務。

五、夜間工作人員薪水和一般人相較如何？

答：他們的薪水跟每一位服務人員的薪水無異，也和一般民眾相同，因為他們是屬於職業工作，薪水會一致。

六、工作人員是否以女性或媽媽為多？

答：女性較多，但不一定是媽媽，但也有年輕的女孩。家長（障礙者的家長）不會去做這些工作。但若需要24小時的服務，經費消耗很多，這也是地方政府無法提供足夠住處的原因。

七、智障者從中央政府得到多少經費補助？

答：智障者比一般人多，大約是一年19萬克朗（無法提供詳細資料），若因為障礙程度需要較多的經費，政府也會給較多一點的錢，完全依照障礙者個人的需要而定，與家庭經濟或父母的情況完全無關。

八、政府有無專門蓋給一般民眾的房子？數量多少，是否提供給智障者的房子較多？

答：這些問題可能去其他單位拜訪時，會有更詳細的資料
。以明天要拜訪的團體家庭為例，他們蓋房子的費用約7、8百萬克朗，但費用上一人一半；政府有會蓋新房子出租，地方政府也會提供土地讓家長籌款蓋屋，若是在2005年前蓋屋，政府會撥款補助；有許多智障者是住在一般人的房子中。但這些補助的發展是跟1990遷出教養機構有關，未來補助上是不會如此發展。

九、1990-1995的改變是智能障礙者從機構到社區，是否也適用於精神病患？

答：精障者不適用此服務
。

十、障礙者的居住僅針對智能障礙者，還是所有的障別均有？

答：對於障礙者，例如盲人，也是適用。也因此，要有確切的數字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們可能住在一起或使用同樣的日托服務。

十一、對於利用智障者犯罪，如何處理？

答：智障者犯罪也是受罰，但在判刑上不會判坐牢，而是指定某個單位提供保護。例如殺人，則會有一個地方保護他們。法律上不可以用壓力或強迫智障者，因此工作人員的專業就是在於如何不用強迫的手段協助他們，若真的需要用強迫的手段，則需要先跟地方政府申請，可以在某些情況之下，用強迫手段管他們。若是突然發生意外事件，需要用力抓他們或是要制服他們，則必須在事件之後提出報告。

十二、政府提供土地提供家長蓋房子，蓋完之後這個房子的所有權是誰？另外，有多少房舍是專門給智障者，或是提供給障礙者共同居住（例如視障與智障共住），這些人的交通問題如何處理？還是他們是住與服務都在同一個地方？

答：以明天要去拜訪的「Home for Disabled」為例，他們目前解決土地與蓋房子的費用
，土地由政府提供，由私人公司蓋房子，他們五個人再一起買下來一起住，目前土地權狀為各自擁有。

現在他們住在那裡，白天去上班上課，上班時有公司安排接送，有的人則是自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備　　註
	


二、Klosterskogen Sinior Highschool
	參訪單位
	Klosterskogen Sinior Highschool
	參訪時間
	2004.8.30

	接待人員
	Ms. Heidi (Team Leader)

	參訪重點
	挪威高中階段的融合教育及高中畢業後的轉銜

	內　　容
	一、Telemark County面積1.5萬平方公里，人口數165,000，其中6,000人在高中，約100人為障礙（自閉症及智障）學生。

二、Klosterskogen有550名學生，特殊班級13人（自閉症及重度智障），特殊學生最多可延長在校時間至五年。

三、挪威的教育變革：

1.1976年：學生有權參與普通學校教育

2.1986年：每一學生都要接受教育

3.1994年：每一位16-19歲國民有權接受高中教育

四、高中共有15門課程，其中9門課程有特殊障礙學生參與，九門課程：體育、健康、旅館、建築、機械、公共關係…。

五、參與IEP單位：學校、工作地點、家庭、衛生、社會保險、社會福利服務、住宅。

六、高中畢業（三-五年修習時限）後之服務













	備　　註
	


三、ASVO Buttikken 

	參訪單位
	ASVO Buttikken
	參訪時間
	2004.8.30

	接待人員
	Line

	參訪重點
	障礙者庇護商店與工作坊，了解高功能障礙者就業狀況

	內　　容
	一、訓練對象

1.18歲以上肢體障礙者（個人申請）

2.適應不良的市民，例如失業、生病癒後、精神障礙者（由醫生或社會保險部協助申請）

二、預算及補助

1.由地方政府贊助經費，每人每年補助15萬克朗
。

2.房屋租金由賺的錢及政府共同出資。

三、工作人員及參與訓練者

六位工作人員及30位參與受訓者

四、訓練時間

1.上午8:00~下午3:30（工廠）

2.上午8:00~下午5:00（店面）

3.每一時段也有學員只參與3-4小時

五、營業稅及營業額

1.營業稅：24﹪與一般商店一樣

2.營業額：250萬克朗/年

3.盈餘：每年負30萬克朗，由地方政府吸收補助

六、訓練內容：

（一）肢體障礙者

1.製作陶杯、花瓶、燭臺：學員將陶土放入模型，燒2小時拿出來為半成品後，將內部磨平，塗上釉彩色後，在燒成成品。

2.製作卡片及畫作

（二）適應不良市民

訓練修改衣服及製作挪威傳統服裝（10個月）

七、訓練目的

1.社會參與，提高人生的價值。

2.發揮創意思考

3.藉由工作過程以達治療效果

	備　　註
	


四、Marensro Daycare Center

	參訪單位
	Marensro Daycare Center
	參訪時間
	2004.08.31

	接待人員
	Hans Lauesen ; Aud Lenes

	參訪重點
	了解挪威政府為年紀大及嚴重障礙者提供日托服務內容

	內　　容
	一、Skien City有二個日間照護中心，為二十歲以上較嚴重的智障者提供服務。

（1） 挪威的法律規定每個人都有適合他的活動，才有生命的價值，每個地方政府可以自行訂定有意義的活動。

（2） 每個人都有保護他的監護人，並有一小組人員協助他安排活動。

（3） 工作人員由地方政府僱用付薪，智障者不需支付費用。

（4） 本中心年預算800萬克朗，其中100萬位修繕及其他支出，700萬為人事費用。

（5） 本中心共有27名工作人員，21名智障者，年紀最大的61歲。

（6） 智障者每週至中心工作五天，星期六、日休息，每天有固定的休息時間，安排做身體訓練、復健、感官刺激、溝通訓練及各項活動，每週並安排一天至野外、一天至游泳池。

（7） 工作人員必須使用溝通工具，讓智障者了解整天的作息，有助其增加安全感。

（8） 中心設有相關設施：紅屋（音樂屋）、藍屋（穩定情緒）、白屋（感官刺激）、泳池（按摩）。

二、本中心另有一個國家實驗計畫

（1） 本計畫自2002年至2005年12月共三年半，年預算1300萬克朗。

（2） 本計畫由中央政府勞工部與地方政府合作，使用現代化的機器、電腦發明及物理治療、教育，使其一方面有工作，一方面又可以過有意義的生活。

（3） 服務對象：計有九名cp、一名車禍腦傷，共計十人，他們並非智障者，都是頭腦清楚，年齡為22至38歲。

（4） 由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負責工作人員薪水

（5） 分二組參觀

1.編織：由二名cp看電腦，合作完成圍巾、衣服、手套等成品，一人用頭控制，一人用腳控制，每天工作二小時，其他時間安排復健、教育、物理治療及休息等。

2.設計、製版、做廣告、自己利用電腦完成作品。

（6） 中心自行評估此計畫，認為是成功的；中央政府社會及健康部、勞工部也成立小組評估，均認為此方案應是成功的，由下可見：

1.工作方面：障礙者不需依靠別人，可自行完成。

2.障礙者在生活上感到更快樂，生活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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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alvdansgate Home for Disabled

	參訪單位
	Halvdansgate Home for Disabled
	參訪時間
	2004.08.31

	接待人員
	Gerd Berit Linddalen

	參訪重點
	了解智障者社區居住狀況及服務內容

	內　　容
	一、挪威政府規定政府要為十八歲以上的人民提供住宅，智障者要擁有房屋有二方法：

（1） 由政府蓋好房子，租給智障者。

（2） 由地方政府提供土地，智障者（家長）合建房屋，房屋可買賣，但購買優先為政府，此外僅可以賣給其他障礙者。

二、為了提供個人生活需要，房屋可以建設備，包括個人使用的廚房、特殊衛浴設備、臥室及輔具，智障者並可向中央房屋銀行獲得更多的借貸。

三、今日參訪的房子，是2000年五月蓋的，由地方政府提供土地，五名智障者家長合建房屋，建造費用共花費750萬克朗，中央政府補助每人70萬，每個智障者各花費20萬克朗，尚缺300萬克朗，則向中央房屋銀行借貸。

（1） 這裡共住五個智障者，有些房子住四個人。

（2） 每人有各自的廚房、衛浴設備、臥室設備、倉庫及共同的廚房、大廳。

（3） 每個人的房間佈置都不一樣，以智障意見為主，工作人員協助擺設及清潔。

（4） 工作人員要使用溝通記號，讓他們知道每天的作息時間：起床後由工作人員協助盥洗、如廁、用餐(8:30~9:00出發至MATS庇護工作坊工作(15:00回家(看報紙、吃晚餐、從事個人活動、如騎馬、游泳、Disco跳舞、散步、有時會一起外出烤肉、坐船(20:00吃宵夜，自己決定就寢時間。

（5） 星期一至星期五在各自房間用餐、星期六晚上及星期日中午則一起在共同廚房享用熱餐，自己食用的食物由工作人員一週二次各自帶其外出購買。

（6） 在這裡為智障服務的工作人員薪水由政府負擔，家長不需付費。

1.工作人員共27人，經費共12.4年工
，這27人輪流工作之外，另有12人協助就醫等相關工作。

2.工作人員早上有三名，下午四名，夜間一名值夜，值夜人員坐在客廳，視情況提供服務。

3.由工作小組，負責煮飯、教育及體育活動，帶其去活動的地方。

（7） 五人中，有二人向政府借到六人座汽車（輔具），可免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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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ngrav Kindergarden and Primary School

	參訪單位
	Engrav Kindergarden and Primary School
	參訪時間
	2004.08.31

	接待人員
	Principal Mr. Leif O. Øyen

	參訪重點
	1.了解挪威多重障礙學童的教育

2.參訪流程：簡介(參觀(座談會

	內　　容
	一、機構沿革

1990年挪威政府擴展五年改革方案，關閉國內所有教養院，各地方政府把教養院的院民接回自己的鄉鎮照顧，Skien因而成立Engrav Kindergarden and Primary School，提供日間托育服務給多重障礙的學童。

Engrav School是Skien市唯一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專門服務極重度的多重障礙者。Engrav School左邊有一所普通小學，右邊是復健評估中心，如此方便學校為孩子安排融合教育及復健服務，Engrav School的學生早上由復康巴士或計程車送至學校，下午有的回自己的家，有的回喘息服務中心。

二、服務理念

1.我們服務的目的是要與家長一起合作，使孩子的生命更有價值，生活更有品質。

2.我們希望孩子每天都能高興來上學，愉快的學習，潛能做最大的發展。

3.我們相信每個孩子都需要與人互動，而且每個孩子都有其獨特的溝通方式，如何了解孩子的表達方式是我們的問題。

4.我們期待用‘‘人’’的眼光來看孩子的需要，而非用‘‘專業’’眼光去看。

5.我們希望工作人員都能有興趣且喜歡與身心障礙者一起工作，也期待工作人員不斷提昇自己的專業，為孩子提供更有品質的服務。

三、服務對象

3-16歲多重障礙者，這裡的學童多重障礙程度相關嚴重，大部分學童坐輪椅，有的有癲癇，有的有嚴重的溝通障礙、吞嚥困難或呼吸問題，40﹪的學童需要用管子進食。

四、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8:15~下午3:45

五、服務人數

17位學童（8位學前學生+9位小學生）

六、工作人員

有20位全職人員的編制（20年工），共有24位員工（全職+兼職），工作人員含幼稚園教師、特殊教育老師、護士、PT、OT、ST輔助師。

七、服務內容

這裡的學童每天早晚由復康巴士或計程車接送學童上下學。學校依每位學童需求的不同，安排個別化的服務計畫，服務內容包含1.健康服務 2.醫療復健服務 3.教育服務。

八、服務特色

1.結合許多專業人員，提供多重障礙學童多元化的服務，專業團隊服務以跨專業的服務模式為主。

2.擁有充分及個別化的輔具設備。

3.推廣融合教育：依學生能力的不同，每星期有不同的次數（1-4次），由中心教師陪同回到一般小學上課。

4.鼓勵教師不斷進修，以提昇教學品質。

九、經費

每年預算約800萬克朗，由地方政府支付，其中96﹪為薪資，4﹪為其他費用（水電...）。

	備　　註
	挪威的義務教育從小學至高中，為此學生在Engrav School就讀家長不用繳交任何費用。


七、HABU (Center for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

（一）介紹障礙者復健評估服務

	參訪單位
	HABU (Center for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
	參訪時間
	2004.8.31

	接待人員
	Mr. Hans Resell (Leader), Ms. Kristi Nostdal (Counsellor), Ms Gerd Gronsund(PT)

	參訪重點
	了解挪威身心障礙者復健評估服務

	內　　容
	一、前言

挪威無私立醫院，所有醫院皆屬中央政府。復健中心是醫療單位，隸屬於中央政府，Telemark
的HABU將小兒科、精神科及復健科整合在同一的復健評估中心，由不同的專業人員（含PT、OT、ST、特殊老師、社工師、心理師、兒童醫師、精神科醫師、護士…）唯有特殊需求的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其專業責任有四：

1.診斷病情

2.培訓工作人員

3.從事研究工作

4.教導病人及家長

二、服務對象

Telemark的HABU服務0-18歲有特殊需求的兒童及青少年，如行動不便者或CP或缺乏自理能力的人，或那些在進食、睡眠、呼吸、視力、聽力、精神等方面有問題的兒童及青少年。

三、服務內容

當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由醫院轉介至中心，孩子則由家長陪同至醫院做評估檢查。工作人員的工作重點在：

1.從各方面收集資料，了解孩子的情況

2.蒐集有關案主的疾病史

3.拜訪案主的家庭，了解其住家附近的資源（機關、學校時）

4.擬定孩子個別化的服務計畫，住民孩子的需要及所需要的服務內容。

5.提供親職教育及工作坊，讓父母及小孩一起參與

6.提供輔具及教育訓練建議計畫

平均一年HABU服務的案量為300多人。

四、工作人員

目前HABU工作人員有31位，評估小組分成兩組，一是兒童組（0-9歲），二是青少年組（9-18歲），每組的專業團隊，都包含醫師、社工師、復健師、特教老師、心理師、護士、活動師…等。

五、服務流程

當有人申請評估服務時，首先由3人小組（醫師、心理師及特教師）先開會討論是否開案，再安排孩子所需要的專業人員一起進來評估。通常由復健評估中心提出復健、教育計畫的建議，再由各鄉鎮的復健師在孩子所就讀的學校執行計畫，

六、結語

最後，HABU的復健師分享其服務理念：重要的不是成為一個“正常”的人，而是去學習用愛與接納彼此的不同，讓每個人都能生活的有價值。我們看人要看他的優勢，和他軟弱的地方。復健的則是要增加孩子行動的能力與可能性，透過輔具的使用，協助孩子在自然的生活環境中執行復建計畫，增加孩子接近人群與人互動的機會。幫助孩子獨立自主的生活是復健最終的目的。

	備　　註
	


（二）與障礙者家長會談

	參訪單位
	與障礙者家長會談
	參訪時間
	2004.8.31

	受訪人員
	Mr.magne Hultgren

	參訪重點
	1. 瞭解挪威障礙者家長之心路歷程與處境

2. 瞭解挪威障礙者家長如何為孩子爭取權益

3. 瞭解挪威障礙者家長從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得到哪些協助

	內    容
	一、敘述孩子的特質與狀況：（第一人稱）

我有三個孩子，老大是兒子－Ronny，今年25歲，智能障礙兼有癲癇、自閉特質，目前與四位自閉症患者居住在屬於他們自己的房子裡；老二是女兒，今年22歲，智力正常；老三是兒子，今年17歲，就讀高中特殊班。老大與老三皆是遺傳性罕見疾病兼有智能障礙患者，老大自幼活潑好動，至13歲才逐漸安靜下來；老三則自幼坐輪椅至9歲才開始走路。一動一靜，上帝真是好安排！

二、心路歷程：（第一人稱）

1. 得到這種孩子，家庭突然起了變化，一下子適應不過來。後來慢慢接受，與醫生、家人討論，承認孩子的障礙而開始接受政府的服務。但是感覺到「必須有人幫助我」，這種感覺還是很難接受，我希望可以一切可以自己來。

2. 有這樣的孩子，不僅帶給家庭壓力也會影響家長的工作。孩子因為需要接受很多服務，太太無法找工作，必須在家照顧孩子。在Norway有這類孩子的家庭，離婚率比一般家庭高，但我和太太學習好好的溝通，我們已經結婚30多年了。

3. 我曾經擔任牧師，想去非洲做宣教工作，但是因為兩個障礙的孩子，擔任牧師常常晚上要去拜訪教友會不在家，因此我必須轉換工作。目前我在地方政府工作，負責為吸毒的孩子尋找住處。

三、參加家長團體得到支持：（第一人稱）

1. 我有參加家長團體，我們常討論問題，彼此交換意見；家長們也會開大會討論，這對家長非常重要。

2. 我也參加國際會議，認識不同國家的家長，彼此交換意見，發現在世界各地，這類孩子都有相同的病況。

四、政府協助與受接教育：（第一人稱）

1. 在Norway身心障礙的孩子會得到不同的幫助，當我們發現孩子有障礙，醫院的工作人員馬上會來幫助家長並介紹其他相同狀況的家長互相認識；政府也有提供「喘息服務」（Disburdenhome）對家庭幫助很大。

2. 我的孩子不易管理，需要很多服務。自3歲起，我申請喘息服務，讓孩子一週住在家裡，另一週則住在喘息之家，這樣讓我們家長可以參加其他社會活動得著力量。

3. 現在越來越普遍家長會將障礙的幼兒送進一般幼兒園就讀，但是因為我的孩子需要較多的幫助，當時是讓他們就讀特殊幼兒園。

4. 在Norway，家長可以決定讓孩子界讀普通班或特殊班，我的老三現在就讀高中特殊班，但音樂、體育課可以到普通班一起上課，一般同學也會幫助他們，對雙方都有好處。

五、為兒子爭取居住地方：

1. 當Ronny 長大時，我和幾位家長向地方政府爭取捐贈土地，以便讓孩子們用障礙年金存下的錢蓋房子。在2000年，我們五位家長為孩子爭取到土地，為孩子蓋自己居住的房舍。

2. 這是非常特殊的案例，後來地方政府撥出一塊土地，讓五位家長合資為孩子蓋房子，共花費750萬克朗。每位孩子各出20萬克朗（共100萬克朗），中央政府補助每人70萬克朗（共350萬克朗），不足額300萬克朗則向政府銀行貸款，每人每月需償還6000克朗。但因孩子的工作收入少，政府每月還會貼補房租津貼約2000克朗【按：收入（含社會保險幾付的障礙年金）之20﹪為障礙者用來付房屋租金之預算，若租下的房租高於預算，則由政府補助差額】。

	Q ＆ A
	問題1：在Norway的障礙者家長對政府的看法？

回答：政府現有訂定法律需為每位障礙者做服務計劃，因為有評估與復健中心的協助，每位孩子都可以得到幫助。但是地方政府之經費仍然有限，家長還是要努力為孩子爭取，希望政府可以多訂些保障的法令以減輕家長的壓力。

問題2：因為我們在台灣也正在倡住宅政策，這次Norway參訪的主要目的也是要了解Norway的住宅政策。請問：（1）Norway政府蓋的房子若租給障礙者，如何給予房租補貼。（2）若幾個家長合蓋，向銀行貸款，每月償還房貸，是否仍有房租補助？（3）因土地是政府提供的，若孩子過逝了，自蓋的房子要賣掉，所有權屬於誰？

回答（1）（2）：原則上政府有責任為18歲以上的障礙者安排居住地方，因此政府要先蓋好房子再租給障礙者。【有關（1）（2）的回答綜合在內容五之2，一併說明。】

    （3）：若孩子過逝，優先購買權是政府，可以再租給其他障礙者。

問題3：家長合蓋的房子，孩子居住後，是否也可以得到政府的服務？工作人員與家長的關係、權責是什麼？

 回答：家長可自蓋一棟房子，但內部的服務仍需由地方政府提供。家長對服務沒有管理權，只能與工作人員溝通、協調。

問題4：政府蓋的房子，可以賣給障礙者嗎？

 回答：目前政府只租不賣。

問題5：「政府有責任為18歲以上的障礙者蓋居住的房子」，是依據哪個法令？哪一年通過的？是否可以提供此法令？房屋租金之補助，是依據那一個法令？

 回答：1990年的大改革計劃中應有提到，抱歉無法具體告知，需要去查詢資料。

問題6：障礙者向政府租房子，其租金是否和一般民間出租之租費一樣？或是向政府租比較便宜？

 回答：和一般民間出租之房租費相似。

問題7：如果房租相似，家長為什麼要租政府的房子？

 回答：家長的觀念是政府有責任為障礙者蓋房子，而政府蓋的房子，有經過設計，四、五戶聚集一起，不會太孤單，同時也可以降低人力照顧上的服務成本。

問題8：有關障礙者居住的問題是否有特別的部門在處理？

 回答：沒有特別的部門，都在地方政府的一個技術（tenical）部門，任何人要蓋房子都要經過此部門。

	備註
	


八、障礙者庇護工場—VAPRO與MATS
	參訪單位
	壹、VAPRO

貳、MATS
	參 訪 時 間
	2004.9.1

	接待人員
	ANNE BRITT ANDERSEN

	參訪重點
	壹、瞭解障礙者之就業狀況

貳、瞭解重度障礙者之就業狀況

	內　　容
	壹、VAPRO

1、 服務對象：

1. 高中畢業者且功能較高者，大多為智能障礙。

2. 專收本國三個地方政府的智障者。

2、 成立時間：

  1985年8月建立

  1987-1988政府成立長久工廠

  1990改為股份公司為三個地方政府之合股關係建立

3、 補助方面：

  每人每年中央政府補助10100元

  每人每年地方政府補助45320元

4、 產品：為印刷、包裝等，且所有產品皆符合一般社會大眾所需

求使用的，由廠商訂製並定量生產的。

5、 部門：

1. 餐廳(販賣部)：案主3位，1位領導者負責對內及對外銷售。

2. 清潔工：3位案主只負責工廠內打掃工作。

3. 包裝：18位案主，有3位領導者負責指導工作。

4. 印刷：1位案主。

6、 薪資：因考慮案主之補助會受影響，故其1小時11元，案主

每天工作6小時。

7、 案主進入方式：

  1.在案主高中三年級時就有實習課，設有固定時間讓學生到此機構實習，以便將來能順利的進入庇護工作紡。

2.案主進入須經由評估小組(單位負責人、管理人、政府代表人)評估適合者進入。

3.須經3至6個月的實習運作達成目標方可成為正式。

八、目標：讓案主達成50%以上工作能力，且具有能獨立完成工作的能力。

九、AETAT： 當地政府有一專門組織為其案主尋找工作機會，並會為無法工作之案主評估可申請多少的失業保險給付(每2個月案主須向此組織報告尋找工作的近況)，當中有60%由中央政府補助。

貳、MATS庇護工場

一、案主共有30位，分成6小組(5人1組)2位老師，而老師為衛生局派任，此案主須給予較多的支持，也因此在畢業前即有一週至庇護廠實習1至2次，以便畢業後能有較佳的轉銜結果。

二、來源：由地方政府轉介再經由評估才進入。

三、組別：1.砍木組2.烹飪組3.手工藝組4.電器包裝組有三組

四、補助來源：

1. 地方政府100%的補助(含人事,工作,住宿...)但交通方面中央

政府補助80%，地方政府補助20%。

   2.每年每人可申請政府補助103000元（為政府補助上限）

	備註
	


九、The Red School

	參訪單位
	The Red School
	參訪時間
	2004.9.1

	接待人員
	Torbjørn Holm

	參訪重點
	自閉症兒童的學校教育

	內　　容
	一、服務對象

年齡6-15歲的自閉症兒童

二、現有學生人數

13人

三、現有老師人數

19人

四、補助狀況

500,000克朗/年（每位學生每年補助金額）

五、教學狀況

1.學校利用圖卡來幫助學生認知，以了解每個動作的意義、記憶一天的活動流程，進而用於句子的學習。

2.體育教學上，老師利用抽籤的方式，讓學生依籤中的指示來做活動，依方面刺激其語言的學習，一方面使活動本身更充滿新鮮感與樂趣。

3.在工作方面，利用各種簡單的工作訓練、增進學生的工作耐力與情緒控制力，例如：木頭切割、木頭打包、廢紙絞碎、零組件包裝、糕點製作…等，讓學生可以學習各種技能，從小學、國中、高中部段的訓練持續到將來有機會進入一般職場。

4.音樂陶冶方面，利用歌唱、小活動讓學生能夠放輕鬆，融入在音樂的快樂當中，有時也可加上圖片或玩偶增加活動的趣味性。

5.此學校並非全部都是特殊教育的課程，他特別的是他是一所將學校分兩區的學校，一邊是特殊學校，但特殊學生有50﹪時間在特殊學校上課，50﹪和一般學生融合在一起上課，而且一般學生有時也會進入特殊教育的教室內與特殊學生一起學習，讓自閉學生也能在彼此的互動中學習到社交技巧，也減輕特殊學生在融合教育中可能獲得的不尊重及學習狀況的落後。

	備　　註
	


十、Heiklevvien Gulset: Disburden Home

	參訪單位
	Heiklevvien Gulset: Disburden Home
	參訪時間
	2004.09.01

	接待人員
	Inger Nilsen

	參訪重點
	參訪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及喘息服務

	內　　容
	一、主要服務

1.一般社區家園

2.喘息服務、臨托、短期照顧

二、服務對象

24歲以下

三、收容人數

5人（現今服務15人，詳述如下）

四、現有工作人員

21人（其中包含護士、護佐、照顧者、醫生等）

五、家園服務狀況

此家園本身有五位障礙者，當障礙者去上學後，家園的服務員便清理家園的內務與環境（例如：洗衣、整理房間、割草等等），接著準備迎接新的臨托或短期托育的個案到家園來，陪伴他們如同他們在家一般，陪他們散步、唱歌、做活動，直到家長接走後。在來是原本的家園居住者放學回來，陪伴他們一同用餐、休閒，如同在自己的家中生活一般。假日休閒或外出散步，或在室內唱歌、做手工、聽音樂、看影片。

這家園共有3組服務員（共21人），輪流協助院民，一年之中，只有聖誕節那二天休息，其他時間均開放，但規定院民若長期居住在此者，最多3個禮拜在此，一個禮拜需回家住。

一年會有一次邀請家長一同參與有關學生的座談會。

六、經費狀況

4,500,000克朗/年（整個家園年度花費）

	備　　註
	Skien的此類具有社區家園與喘息照顧的家園目前有3個，共17個床位，現在有另一個具11床位的家園正在興建中。


十一、Vegarashei Village

（一）拜會市長

	參訪單位
	Vegarashei Village（偏遠地方政府）
	參訪時間
	2004.9.2

	接待人員
	市長及各部門主管

	參訪重點
	一、瞭解偏遠地方政府如何推行社會福利。

二、了解社區居住服務。

	內　　容
	挪威共有432個地方政府，其中最大為奧斯陸，人口約60萬人，最小為一海島，人口約200人，而Vegarashei人口約1860人，市長為Maya，拜訪市長時，不但受到熱忱的接待，同時安排管理經理說明市政府辦公情形，同時亦由學校教育、關懷、社會服務等部門介紹工作概況，下午則安排參訪機構。

壹、首先由管理經理報告摘要如下：

一、Vegarashei市政府2004年總預算為6千7百萬克朗，而預算主要來源為中央政府補助，每個地方政府補助經費的多少，係由中央政府依據地方人數、學校及特殊需要加以核算而來，並且訂定有法律依據支用各項經費。

二、挪威中央政府的預算經費，只要來自各種稅的收入(如個人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等)及石油的收入，地方政府雖然有排水、自來水及公司抽稅的收入，但仍不夠，主要還是依賴中央政府的補助。

三、地方政府每年編列預算經費需與議員商議並通過，各項工作的執行均需依議員決議辦理，不受縣以上單位的管理。

四、Vegarashei市政府共有11個服務部門，主要有文化(與文化有關活動，如圖書館)、學校教育(包括幼兒園)、健康(醫生)、社會服務、關懷、機構及家庭服務、難民收容等；其他尚有環境保護、道路及排水、管理經費(薪資)等部門。以上各部門費用支出以學校教育最多，其次為機構及家庭服務部門。

五、以學校為例說明中央政府補助經費的基準係依學生人數、課程時數及房屋設備等加以核算。

貳、侯校長報告摘要如下：

一、本校總共有267位學生，從一年級到十年級，30位老師，人可費為25(年工)。

二、學校教育的目標是藉由老師、學生及家長的共同參與，使學校變成很好的生活地方。亦即老師、學生喜歡學校，將有助於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對於學生家長參與學校工作，亦相當的重視。中央政府對於教育品質有法律名文規定，即孩子不同年齡，應提供學習合作的機會，學校應安排社會活動，增進學生互動並學習合作，除此之外，對於學生較弱的課程，則由成績優異的學長提供協助。

三、在教學作法及教材方面，除教室內的課程外，亦利用環境來豐富課程內容，同時重視學生的程度及需要，因材施教；尤其那些需要特別教育的孩子，則即早開始，每個學生都有全套個人的教育計畫，亦是法律所規定。目前有十四位學生需要特別教育，他們的需求當地學校必需提供，若無法提供，則由其他地方政府提供教育，而需要那些特殊教育，則由專家提供，同時若有需要則由大人整天陪伴。

四、特別教育案例介紹：

(一)案主今年八歲，四年級學生，就讀融合班。

(二)教導方式：利用電腦提供生動有趣的學習。

(三)戶外教學：包括郊遊、騎腳踏車、騎馬、游泳、爬山等，一星期五個小時為特別教育，其餘為一般教室的課程。

參、社會服務部門報告摘要如下：

一、社會服務部門計有工作人員4人，人事費為2.7年工，除固定工作人員外，亦可依業務需要，如日托活動，僱用臨時工作人員，其主要責任為社會服務及關懷服務，服務項目有：

(一)經濟補助：對於工作收入無法維持基本生活者，則依法有權要求政府提供經濟補助，以經濟補助幫助其能即早就業，進而獨立，避免過多補助造成依賴政府。對於因行動不便或身體障礙等因素而導致經濟困難者，亦提供經濟補助。

(二)兒童服務：提供其安全生活，主要以家庭服務方式解決其多方面的問題，如父母精神不正常、酗酒、兒童本身問題，對於其家庭有問題的兒童，則安排幼兒園或安置於另外能接納兒童的家庭給予照顧。

(三)戒毒服務：針對吸毒問題青少年，協助其改變習慣，幫助解決問題，設置有戒毒中心，一年中約有1至3人有此項需求服務。

(四)住宅服務：針對年輕人、老人、障礙者、經濟困難者，提供低利率貸款。

(五)喘息服務：設置喘息中心。

二、活動Project介紹：

(一)對於在家老人、智障者、安老院老人、精神困難者、難民等，提供各項活動，如難民參加挪威社會活動，障礙者日托活動，尤其對於無法完全工作者，亦可安排活動，同時可藉著活動的協助，訓練回到原來的工作。目前正進行試著把需要活動的人聚集在一個地方，並提供活動計畫，供自由選擇。

(二)設置有活動中心，提供活動場所，如農場提供騎馬活動，工廠提供工作，藉集體的訓練達到精神的健康，例如有一精神不健全日托中心，一星期提供一天的活動，若對工廠有興趣了解，亦安排工廠訪問。

肆、社會服務部門及管理經理回答問題摘要：

一、housing服務：

(一)中央政府為達到社會服務的目標，設置有房屋銀行，提供不同的人低利率貸款，如年輕人開始購屋或智障者、難民申請購買住宅，均可申請補助，且補助不需還給銀行，身障者無障礙設施亦可比照申請補助，申請需調查家庭經濟能力及身體上的困難。

(二)中央政府依據法律規定設置房屋銀行(中央政府補助)，並提供申請條件，地方政府由三人組成評估小組，針對申請者加以評估其需求，若需龐大的需求，則呈報房屋銀行審核。

二、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不執行或執行不力，如何處理？

(一)中央政府會委託縣政府，即縣長經常至地方政府調查某部門工作執行情形，若確實不執行或執行不力，則處以罰款。

(二)人民對於地方政府處理申請案件，若有不滿，則可直接向中央政府申訴。

三、地方政府對五年(1990到1995)的reform前後有何不同？

(一)五年的reform，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接回機構障礙者，並需提供合乎需求住宅及照顧服務人員。

(二)智障礙者家長(其妹妹為智障者)經驗分享：
智障者安置於機構，因人多較熱鬧，目前住在自己的住宅顯得較孤獨，優點是住宅離親友很近，可常去探訪，缺點是住家不大，無法天天前往探訪，顯感寂寞，有時會懷疑需求是否獲得滿足，但最後證明確實得到很好的照顧。現在居住的住宅係向地方政府租的，房租每月2,800元克朗(不含水電)。

四、管理經理補充說明：

(一)1990到1995重大改變可參考中央政府編印有報告書，中央政府在要求地方政府接回機構障礙人員時，要求地方政府必需列出詳細人數、需求及計畫(多少住宅及照顧人力)報告，中央政府則依其人數給予補助。

(二)下午各位參訪住宅係4個人居住，二人已住安老院，一人去逝，目前僅一人固定居住，為能提高使用率，若家庭有需要，可申請短期居住。

五、1990到1995重大改變後的成本評估？

由於此重大改變影響範圍相當大，很難做精細的成本評估，但我們有一致的看法，即是成本很高亦不在乎，照顧的品質最重要。

	備　　註
	


（二）參訪Vegarashei Village服務
	參訪單位
	Vegarashei Village 相關單位（一）Maurasen Psykiatri
	參訪時間
	2004.09.01

	接待人員
	機構負責人

	參訪重點
	參訪精神病友之社區住宿機構

	內　　容
	一、該機構有45位工作人員，計提供來自各地病友20人住宿服務，主管機關為中央政府，機構將在屆滿20週年時關閉，即西元2005年1月1日。

二、每一位病友居住空間均有獨立之廚、衛、浴設備，平均每個星期有一天會有心理醫師到機構服務。

三、挪威政府未來將在每一地方政府設置30個床位數的社區服務中心；另為使該機構如期執行對外關閉，使20位病友回歸猿聲社區居住地，地方政府已有一年之準備時間因應。

	參訪單位
	Vegarashei Village 相關單位（二）Kloddartunet

	接待人員
	Klara Sunde

	參訪重點
	參訪社區喘息服務機構

	內　　容
	一、該機構居民需要，平均每天提供八個家庭之喘息服務，其中大部分由政府付費之Taxi負責交通接送。

二、該機構因應案主之個別需求，另安置一位41歲重度全癱女性24小時之照護，案主家庭只需自費少額，即可獲得政府補助之九人座巴士車，以供服務人員利用時間在案主外出購物、接觸大自然等社會參與活動，案主每天並由政府委請的治療師為其做復健，且有專人為其每四小時餵食一次，案主與家屬互動頻密，親情維繫佳。

	參訪單位
	Vegarashei Village 相關單位（三）Jegarshei Bo og Omsorgs

	接待人員
	Anne Hane Jsaksen

	參訪重點
	參訪老人社區居住關懷中心

	內　　容
	一、中心提供40位到宅服務及40位機構式服務對象，計有40位工作人員。

二、中心表示重視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及身心健康狀態，唯有如此，才能保證接受服務的案主之服務品質。

三、中心佔地面積大，其中均以長廊銜接，俟為考量挪威冬天雪季至少長達半年，為使老人家有足夠的運動及步行機會，不因下雪不能外出而減少健身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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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Fønix Kompetansenett 

	參訪單位
	Fønix Kompetansenett
	參訪時間
	2004.09.03

	接待人員
	經理、廠長

	參訪重點
	庇護性工作

	內　　容
	一、概況

1. Fønix公司位於Olso西邊，Vestfold縣，TønsBerg市，成立於1956年，專收智能障礙提供庇護性工作之公司，也收容精神障礙者及失業待轉業者。

2.該公司由三個地方政府佔95﹪股份、紅十字會5﹪股份，所組成之公司。

3.目前服務30位智能障礙者，提供工作訓練與安置就業服務等服務，七位職員。

4.一年預算六百萬克朗，60﹪由中央及地方政府補助，40﹪由營收盈餘支付。

5.工作內容主要有商品包裝代工、除草機機械修理、3M公司產品代工等工作。由於挪威製造業公司也有轉至東南亞、大陸等工資低的國家設廠之趨勢，目前工作機會較難尋得。

二、挪威之庇護性工作

1.挪威是一個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國家，政府有責任依照所有人民得到生活安全之保障，因此智能障礙等較無法在一般就業場所就業之個人，均在庇護性的工作場所中工作。這些場所雖具有生產性，但不以生產效益為主要考量，而以保障個人工作及生活有意義為目的，因此雖以服務工作型態，卻完全由政府經營，這是特色之一。

2.在其中工作者雖有工資所得，但不是依就業、受基本工資保障，而是靠社會安全（福利）保障，因此工資所得在一年六萬克朗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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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挪威「智能障礙者從教養院搬回社區生活」改革方案

—五年計畫（1990-1995）及考察心得
這次參訪目的是要了解挪威智障者，從教養院回到原來成長社區生活的五年改革計畫（1990-1995）。此次參訪是由內政部委託心路基金會辦理，考察人員為內政部九十年度評鑑甲等以上並已辦理社區家園之相關單位及其督導縣市政府；預計補助名額為十三名，其中有二個縣市政府因故未報名參訪。

    之所以選擇挪威作為參訪對象，主要為筆者經由芬蘭學者（Dr Kröger, Teppo Kalevi）
推薦得知挪威前述之五年改革計畫（促使其所有智障者搬出教養院住到一般住宅），而北歐乃為目前針對智障者發展在社區正常化生活，最為成功的國家，譬如其針對智障者之教養院(institution)業皆已關閉；其中又以挪威的改革進程最為特別，在短短五年之中完成此項改革。

二、斯堪地那維亞（北歐）社會福利發展背景—「福利國家」與「福利市政」
「斯堪地那維亞國家」（Scandinavian Countries）主要有三國：挪威、瑞典、丹麥，有時會把芬蘭算進來；「日耳曼」（或稱北歐）國家（Nordic Countries）則包含五國：挪威、瑞典、丹麥、芬蘭及冰島。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共同特色，即：（1）人口少；（2）高度工業化發展；（3）地方政府的社會政治角色強悍（詳見周月清研究，2003）。
Pierson （1998）稱1945至1975年為北歐「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黃金年代」（Golden Age），尤其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早期，如1960年代社會安全支出佔GNP的12.3%，1975年時佔21.9%。1960年代北歐國家在社會安全支出佔GNP的比例尚低於歐陸OECD國家之平均； 1973年時，社會安全支出佔GNP比例，除了荷蘭（32.0%）和比例時（26.4%）外，瑞典（佔29.8%）、丹麥（27.0%）、挪威（24.3%）等，都高於大部分歐陸國家。又以1990年代北歐福利國家發展而言，瑞典和丹麥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居全球矛首，如1992年其社會安全總支出佔GNP分別為37%和31%，挪威是29%，芬蘭為30%，而歐陸平均是27.1%。然而，1970年代後期，北歐的福利國家開始有所謂的「福利問題」（welfare problems），如家庭解組、少年犯罪、酒藥癮、獨居問題等等，福利國家在社會安全支出上，開始面對需要改革的壓力（Hanssen et al., 1996）；譬如瑞典經濟開始走下坡，失業率增加、社會福利預算面臨緊縮；相對地，挪威經濟則較為富裕，情況也比較樂觀（Tideman & Tossebro, 1996）。
北歐第一代福利國家發展，是指國家(state)投入社會福利的多寡逐漸成長；繼而是福利國家的「制度化」設計（institutional design）；也被稱為是屬「周延性」（comprehensiveness）及「普及性」（universalness），強調「平等」（equality）和「穩定」（solidarity），也就是所謂的「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tic）模式。北歐福利國家之所以以「周延性」形容，意指其提供福利的宗旨在於主張：“公共介入與公共責任是以全民（all citizens）為對象，範圍是包括所有的社會需求（social need）”，強調「再分配」原則。另北歐國家不只強調「全民就業」（work for all），也強調女性就業，如職場勞力有50%為女性，甚至公部門的受雇者女性佔60%以上（Hanssen et al., 1996）。
由於因應人口結構的改變、老人人口比例日益增加、生育比例低及婦女投入市場比率提高，「家庭照護」(family care)的能力逐漸減少，北歐地方政府除了提供勞動市場促進全民就業外，增加「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s）的提供，如兒童、老人、障礙者、低收入者，也越形重要。根據1993年的資料，老人與障礙者社會服務支出佔GNP的比例，瑞典為4.6%，丹麥是3.2%，挪威3.3%，芬蘭1.6%，冰島2.0%。
北歐國家的社會服務是屬於「分權化」（decentralised）（或稱「去中心化」）體制，地方政府扮演主動積極角色；在1993年時丹麥有57% 零至10歲兒童使用日間照護服務，瑞典46%，挪威44%，芬蘭25%，冰島32%。「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傳統，也含括對地方政府的財物分配，採一整筆設算（block grant）方式，其稱為「去科層化」（debureaucratization）。北歐國家對「地方政府」（local authorities）一詞的使用有個別差異，所謂的「福利市政自治」（welfare municipality）的「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是指責任從「county」（縣）下放到「municipality」（市政）自治。而「county」是介於中央與「municipality」之間；但芬蘭則沒有「county」的設立。
三、挪威基本資料及挪威政府的體制—地方自治/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

挪威人口為450萬，38萬54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為每一平方公里14人；80%的人口住在以Oslo為核心的鄰近縣市，國民所得為 US$33,000；為今年世界人文發展指數（預期壽命、教育、GDP收入）評比第一名；其主要的出口產品為石油、天然氣、電腦、高科技等等。

根據周月清以文獻探討的研究發現：北歐以其福利國家社會安全制度為基礎及「去科層化」、分權化、地方政府主導「福利市政」，成為落實智障者去機構教養化全球先驅，促使智障者包括重度者，搬出「教養院」到社區生活（周月清等，2004）。
挪威政府體制情況亦同，雖然分三級—中央政府、縣(county)政府及「市(municipality)政府」
三層，但縣政府對市政府沒有任何管轄權，「市政府」的預算直接來自中央，且縣政府也逐漸在萎縮中；所謂「地方政府」在挪威即指「市政府」（municipality）。目前挪威有19個縣，432個「市政府」；最大的「市政府」是Oslo，人口為近六十萬，最小的人口為200人。

    挪威中央政府負責大學、醫院、健康及警察體系；與衛生福利有關之中央政府為衛生及社會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市政府」（地方政府）負責義務教育（0歲至16歲）、社會服務、道路、水等等；縣政府負責高中教育（high school）、牙醫及教養院(institution)及護理之家。

挪威與障礙者相關的福利是隸屬其「健康與社會部」（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其「健康與社會部」下分設「健康部」（Ministry of Health）與「社會部」（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含健康照護（health care）與社會照護（social care）。社會照護的政策宗旨明述：盡可能促使障礙者獨立生活；基於此宗旨，其服務系統目的在提供使用者自主之個人協助（user-controlled personal assistance），包括提供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服務，及促使使用者生活在其熟悉之環境（Social Welfare Services, Social Welfare Sector, The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Sector in Norway; 2003）為原則。
挪威與障礙者相關的經濟安全制度，有所謂的「基礎受益給付」（basic benefit）、 「障礙年金」（disability pension）及「照護受益給付」（attendance benefit）；當障礙者可以接受年金給付時（18至67歲），其「基礎受益給付」（basic benefit）與「照護受益給付」（attendance benefit）會逐漸減少。障礙年金也分成「基礎年金」（basic benefit）及「補充年金」（supplementary pension），或進入老年時之老人年金特殊補充。另外針對67歲以下者，也有所謂的「復健津貼」（rehabilitation allowance），19至67歲的「職業復健津貼」（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llowance）、「職災的現金受益給付」（Benefits in 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Injury）等等（Norwegian Social Insurance Scheme,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2003）。
挪威在1998至1999年出版針對「挪威收入與生活情境分配」（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Norway）之「平等再分配白皮書」（The Equitable Redistribution White People）。白皮書中指出，政策的目的在於促進挪威社會的平等，其價值觀是建立在政府對福利國家的承諾，即「以全民為對象」與「再分配」原則。挪威再分配方案包括：收入、教育與就業、健康、住宅、區域分配—都會區之經濟生活標準；策略包括：公平有效的稅制、更具彈性的勞動市場和福利政策工作方法、有目標取向之社會與健康服務、社會住宅政策、有組織之社會安全網、及使用者為取向之協調性協助計畫等等。在其住宅政策上也包括協助障礙青年得到比較好的住宅支持（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Norway, 1999）。

根據挪威「從使用者到公民：消除障礙的策略」（“From User to Citizen: A strategy for the dismantling of disabling barriers”, Summary in English: NOU2001:22）(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2001)資料，其針對障礙者之政策是以「完全參與」（Full Participation）「平等」、（Equality）為原則，以回應聯合國的「社會是為全民存有」（Society for All）及1993年聯合國通過之「障礙者平等機會聯合國規章」（United Nations Standard Rules on the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促使障礙者和一般人一樣擁有同樣權利與義務。基此，其中針對障礙者之房屋政策（housing policy），強調住屋房舍必須針對障礙者個別性功能限制與特殊性需求，予以規劃。另外，在其1998-1999年的「平等再分配白皮書」（The Equitable Redistribution White Paper）中，特別強調所得與居住情境（living condition）促進，其中房屋政策的對象包括：永久性低收入者、經濟弱勢有子女家庭、經濟弱勢移民、精神病患者、藥與酒癮者、遊民、長期失業者及就業有障礙者、接受社會救助障礙者等；指出每一個人有理由分享社會物質資源，因此提供安全就業機會、好的居住情況、教育、健康與社會服務及社會安全是政府要介入之分配政策。

四、挪威關掉智障者教養院，回到社區生活的五年改革計畫

挪威在1990年至1995年針對智障者的五年改革方案，明文指出以促進智障者生活狀況、整合與正常化為宗旨，即，促使智障者搬出「教養院」住到一般住宅；為了達此目標與促使此改革得以在有限時間內落實，其配套措施除了依據其「排除法案」 （Dismantling Act）的規定要求相關單位提供有品質服務外（如護理照護與到宅服務），同時，由政府特別撥經費提供相關經濟補助作為誘因（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2001）。
智障者在社區生活住宅和所需之支持性服務很重要，皆由地方政府執行，譬如智障者可以和另外的三至四位智障者住在同一棟房舍，每個人有其各自的客廳、寢室、廚房、浴廁，及一個共同的大客室；倘若智障者為有密集支持的需要，則會有日間與夜間的支持性服務；白天(8:30AM-3:30PM)智障者會去相關單位工作（依程度不同，有不同的就業設計），下班時會有工作人員偕同參與相關活動（如騎馬、游泳、逛街等等）及餐飲，相關的交通，可以是搭乘約定之計程車或開從中央政府借來之改裝車。

挪威1990至1995之改革計畫只針對智障者，而精神障礙者的教養院則逐步有關掉的計畫，譬如參訪行程中有參觀到一間25床之精神疾病的教養院（如照片一），計畫於明年一月滿成立20年時關掉；這些住在此教養院的精神障礙者同樣的要由其各自的地方政府協助搬回其社區生活。而此精神疾病的教養院同屬縣政府，服務對象包括來自鄰近之地方政府。

五、參觀Skien智障者從教養院搬回社區居住與生活的方案

    Skien「市政府」屬於Telemark縣，人口為50,000人，是挪威第八大地方政府；共聘用3200個人，一年市政府的預算是20億（約台幣100億）；市長是被選出之49位市議員中的多數黨推舉產生。市議會共分為四組（教育、文化、健康與社會服務、及水路等）。

    針對智障者（或障礙者）之服務，是以團隊整合方式，包括整合中央（負責輔具及交通）、地方政府（負責社會服務、中小學教育、就業）、縣政府（健康、高中教育）、及家庭等。中央在各縣成立輔具中心，包括有專業人員與OT/PT協助規劃評量障礙者個人所需之輔具，輔具以免費借給障礙者使用方式，包括輪椅、改裝車輛等等各種不同醫療、就業與生活輔具，障礙者不使用或不再適用時可以歸還。交通包括障礙者從住家往返學校或就業場所的計程車車資，全部由中央政府支出。
障礙者在18歲以前，與家人同住，家人可以領取照顧津貼
，也可以使用喘息照顧服務（respite care），喘息照顧服務可以分為定點及寄養家庭的方式，不受時數限制，而是根據家庭與障礙者之狀況而定，包括過夜，一個月可以使用一星期至三星期；使用喘息照顧之障礙者白天則到學校接受義務教育（3-16歲）
，或到就業的場所。

以Skien「市政府」為例，在1990年改革以前還是有智障者住在教養院
；如Skien「市政府」有50名的智障者住一個位於Telemark縣內及由縣政府督導之教養院，此教養院的服務使用者來自鄰近縣內的不同「市政府」的市民，有350床大小之規模。在1990年改革計畫推動之前，如在1988年開始告知家庭有關教養院即將關掉的事實，並於1990年Skien「市政府」將其50名智障者帶回來自己的社區，與家人共同計畫智障者回到社區生活之相關住宅、就業、日托服務的安排；同時，「市政府」要在1990年之前即開始興建相關住宅供智障者租賃或購買（見照片二）（智障者使用中央政府提供障礙年金購買或租用，也有低利貸款之優惠方案），相關就業與日托中心的擴展，為回到社區生活的智障者擬定及安排其白天的工作和照護方案；這些相關服務規劃由市政府執行，中央政府會依各地方政府的智障者人口數與需要補助經費。

六、參觀Vegarshei Village地方政府的方案

Vegarshei Village也是屬於地方政府，直接由中央政府補助經費，人口只有1860人（見照片三），其一年有6700萬的預算，首長同樣由其選出之23位議員之多數黨推舉產生，現任之村長為一位現年只有35歲的女性(Mayor Ms. Maya)擔任。

在其轄區內的中小學共有267位學生，教育宗旨是讓學生喜歡學校的環境。其中有14位需要特殊教育(5%)，譬如一位 唐氏症八歲四年級的女孩，與另23位同學同班上課（稱融合教育），一個星期有一次的戶外教學，包括騎馬、游泳、登山等。

社會服務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也是法定服務項目，包括日托、喘息照顧服務、住宅
、家庭服務等等。

以一位住在Vegarshei Village 現年41歲女性智障者（Christine）為例（見照片四），其在多年以前被送到縣級的教養院，家人（主要為她任職於村中小學的妹妹）在1988年時被告知教養院即將關掉，於5年改革計畫時，由地方政府和家人共同計畫安排下，被接回來社區，住在一棟由地方政府蓋的住宅（為一棟有四個獨立房間之房舍），用其障礙年金向地方政府租用，房租一個月是2800元
（其障礙年金扣掉稅以後，一個月有10000元），水電自付，而此房子 之租屋者則為Christine本人，她是房子的主人。由於她屬於需密集支持者--躺著，不能站立，沒有語言，靠每四小時管子餵食者
，因此由地方政府提供負責24小時之支持服務，她有時會使用日間照顧服務。

七、考察心得

挪威是社會主義色彩的福利國家，強調再分配（如所得稅在30％至50％，營業稅及消費稅為24％，汽車稅高達120％）、平等（equality）、穩定（solidarity）作為社會福利輸送之原則，屬於社會民主之福利模型；因此，其針對保障每一位國民之教育、健康照護、社會服務免費提供，包括托育措施，屬於普及式（universal）及重視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的模式；其社會階層，包括藍領與白領、性別、貧富差距，相較資本主義社會小了許多，社會的不平等、失業率（2.5％）、遊民、及社會失序問題，相對減弱。

參訪其障礙福利相關實務單位，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其針對障礙者無論失功能程度為何，即便是躺臥沒有站立、語言、溝通功能者，未滿18歲者仍然有權利到學校接受教育，成年者有權利參與就業或接受日托；對有密集性支持需求之障礙者的就業，重視的是其『參與』而非『產能』。又，其教育以學生『喜歡學校環境』為宗旨，就業以『快樂參與』為目標，障礙者一天可以只工作兩小時，其餘則參與相關日間活動--『快樂最重要』，也以其工作所得不超過月入6,000元，以不影響其障礙年金的取得（扣稅後一個月10,000元）為原則。未成年障礙者的相關服務，則整合來自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資源；譬如相關的輔具及交通支出皆來自中央政府免費出借及提供；住宅和相關的到宅服務（如24小時的生活支持與照護）及支持家庭照顧之喘息服務（依據家庭需求不計時數，國內障礙者的臨托服務一年不可以超過20天為限），則由地方政府負責（沒有民營單位）；中小學教育由地方政府負責，高中教育為縣政府的責任；另，參訪過程中，相關政府與實務作者不斷表示，服務使用者得到的服務（包括教育、工作、健康與社會照護）是政府應負的法定責任。

針對挪威關掉教養院，促成其成年智障者回到社區居住與生活，由地方政府提供房舍及相關支持性服務，房舍可以是向政府租用社會住宅（房租若超過收入的一定比例，不足額由政府補助），也可以申請低利優惠及使用來自中央政府之障礙年金的費用購買，居住的房舍擁有者是障礙者本人，不是機構也、不是其家人；為促使障礙者獨立自主生活，視其需要提供之生活支持性服務皆為地方政府免費提供。

另外，挪威值得學習處，為其行政組織體系的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譬如縣政府逐漸萎縮，地方政府乃指『市政府』（municipality），地方政府為直屬中央政府督導，不經由縣政府，地方政府有小至200人，如參訪中的地方政府（Vegarshei Village）人口只有1,860人，其也屬於直接由中央政府督導之自治區；挪威的地方政府之自治，含括負責地方市民的社會服務與基礎教育，形成其落實智障者從教養院搬回自己社區居住與生活之關鍵。
陸、挪威社會福利考察專題—融合教育的省思
     「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概念係1950年代源起於北歐，而後流行於美國，在往後的四十年裡，幾乎每十年就有一個新的理念因應「正常化」的概念而產生，例如：1960年代的「去機構教養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

1970年代的「最少限制的環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1980年代的「回歸主流」（mainstreaming）；

1990年代的「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ation）；

這些理念的蔓延與擴大，對身心障礙者的教育、生活型態都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謂「正常化」其涵意是指「讓身心障礙者每一天的生活儘可能接近社會主流。例如：擁有正常的家庭大小、有適當的隱私、有社會的接觸、有情感與性的聯結、有酬勞的工作、有機會參決定等。」（Nirje，1969）。正常化倡議的結果，就形成了社區本位服務的運動，其主要精神在避免個人因身心的障礙而被隔離（segregation），傾向提供統合（integration）的服務。

    「融合教育」則是主張「學生都應該在教育的主流裡，若是他們有特殊需求，就必須將其所需的相關服務或支持系統帶進學校或教室裡給他們」（邱上真，民88年）。

    最近十幾年，台灣受到國際教育潮流的影響，也對特殊教育做了些改革，不論是「回歸主流」或「融合教育」，經學者、家長不斷的倡議，政府也在民國八十六年新修訂的特殊教育上反映教育改革的決心。如：

（1） 特教法第十三條中提到「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安置，應以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為前題下，最少限制的環境為原則。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每年應重新評估其教育安置之適當性。」；

（2） 第十四條提到「為使就讀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得到適當的安置與輔導，應訂定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之安置原則與輔導辦法，其辦法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之。為使普通班老師得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與其他學生之需要，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普通班應減少班級人數；其辦法，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之。」；

（3） 民國八十七年頒布之「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中提到「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兒童，應與普通兒童一起就學為原則」。

然而不可諱言的，目前台灣的特殊教育制度，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融合教育一直無法有效的推展，並不只是普通班的老師接受度低的問題而已，想必是政府還有許多相關配套措施尚未制定完備。

融合教育的理念不容懷疑，但是融合教育成功的關鍵是什麼？是否所有的身心障礙學生皆可以全面的被融合在普通班中？這令我們非常好奇，是否倡議正常化的始祖－北歐國家已經全面實施融合教育？是否有法令的規範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必須實施融合教育？我們藉者2004年8月內政部辦理的「挪威社會福利考察團」機會，順道也了解人權先進的挪威是如何實施融合教育。

這一趟挪威行主要的目的是因為我們從文獻知道，挪威政府在1990至1995有個重大改革（Reform），要求各（市）鄉、鎮將其所屬戶籍的智障者從縣立的教養院遷回原生地改為社區居住，在1995年要全面關閉教養院。這麼有魄力的做法，挪威政府是如何做到的？此改革政策是否也對教育制度有所衝擊？是否挪威已全面實施融合教育呢？

我們順道參訪了三個有關特殊教育的單位：

（1） 以學前、學齡極重度障礙兒童為主的特殊學校－Skien市「Engrav 
Kindergarden and Primary School」。此特殊學校共有18位多重障礙、多動、病弱的學生（類似在台灣特殊學校、教養院中的學前、學齡兒童），因需要專業團隊較多的支持與復健的提供，而將學生集中在這所迷你學校中（學生雖少，但場地並不小，有24位員工）。學生皆由右邊的復健評估中心轉介，而學校左邊也正好有一所普通小學，但兩校並未互動。

（2）以自閉症學童為主的特教班－「The Red School」，該班附屬於普通小學中，現有13位6至15歲自閉症學童，主要是強調結構化教學（TEACCH－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Related Communiction handicapped Children），部份學生會視需要回歸到普通班上課。

（3）Telemark County的Klosterskkogen Sinior Highschool高中特教班，是附屬於有550位高中學生的特教班，部份學生會視需要回歸到普通班上課，也會使用反回歸的方式，讓普通班學生到特教班服務。

在參訪的過程中，校長、老師並沒有提到挪威政府是否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安置有特別的規範，而我們所看到的特殊學校、特教班好像和台灣現行的特教資源是相似的，不禁令人好奇的發問：「1990至1995年的改革運動是否對障礙學生的教育安置產生衝擊？既然北歐是「正常化」理念的發源地，為什麼還容許如隔離教育的特殊學校、特教班存在？」。

The Red School校長的回答是：「這是家長的選擇。家長可以選擇普通班，那麼政府提供的相關服務（如復健、助理教師）也會進入教室；但是若家長認為結構化教學對他的孩子較適當，那麼他們會為孩子選擇The Red School的特教班。」

簡單的回答透露出「融合不融合不在於法令的強制性，而是考慮孩子的適合性」，如果家長期待孩子學習有系統的溝通技能，普通班可能就無法滿足其需求。最重要求的是，家長有權利「選擇」是否要孩子參與融合教育，政府也「當然配合」家長的選擇，將融合教育的配套措施送進學校，並未拒絕重度障礙的孩子進入普通班，這和台灣目前的特教制度是有些不同的，因為台灣的融合教育配套措施不足，重度障礙學童的家長是很難有權利選擇孩子就讀普通班，即使是教育「零拒絕」，融合的成功率幾乎等於零。

或許是台灣對「融合」的迷思與過度期待，學者、家長不斷的倡議，要求政府盡速的改革，以期可全面實施融合教育。然而就像一件尚未縫製好的衣服，若急就章的要穿上，難免會漏洞百出，兩敗俱傷。我們認同「融合」的理念，但是也該思考是否只有融合一種模式是適當的，絕對有利於身心障礙的孩子，特別是有多重需要的孩子。

依據Maldron（1996，引自吳淑美，民85年）的分類，融合有程度上的差別，除了第四級「完全融合」（不論障礙礙程度，完全進入普通班）外，前三級仍採用「部份融合」（輕、中度逐步參與普通班，減少抽出教室的時間）。完全融合的爭議性頗大，如美國特教界有名學者Kauffman，Lloyd，Baker和Riedel即極力反對完全融合（1995，引自邱上真，民88年）。其理由如下：

1. 部份學生的確仍然需要隔離式的特殊教育。

2. 並非每一位老師都有能力教導所有學生。

3. 特殊教育經費需要分開編列。

4. 抽離有時是必要的。

5. 多種選擇，才能保證高品質的教育。

需要多重支持的重度、極重度學童，即使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挪威，實際上也很難實施完全的融合。要能成功的達到完全融合，需要考慮很多要件，如教師的準備度（專業訓練）、特質（理念、價值觀、信念、能力）、行政的領導與支持、調整課程、相關服務的提供及醫療與教育的整合。如果台灣的教育仍是以升學主義為主，教師訓練仍採雙軌制，政府又未能擬定相關的融合教育配套措施，只是一昧要求公立學校、老師要接納重度障礙學生，把融合是否成功的責任放在老師的身上，那是不公平的，相信融合教育的推展也是行不通的。
普通競爭性工作





庇護性工作





保護性工作


1.時間為9個月，最多二次


2.持續評估








主要目標





有薪的訓練性庇護就業（最多三年）





學生填寫申請表（高三填，最遲高四年）








高中


1.所有老師均為師範大學畢，且須修習特教學分，以為未來特殊學生融入所用。


2.特教老師需具碩士學位





（家長、政府共同討論住宿安排）





政府：


1.安排工作（Aetat）


2.生活津貼（Trygdeetat）


（Social Insurance）





政府負擔二十四小時服務人員的住宿方案





地方政府安排之居家服務





職能評量





障礙程度較重











� 挪威一周工時37.5小時，一般人一天上班時間大約從早上8-9點到下午3-4點。


� 挪威一般人的最低時薪100克朗/時


� 請參考本次行程93/8/31 「Halvdansgate home for disabled」及HABU中一位障礙者家長經驗分享的資料。


� 由於本次參訪行程中Vergårshei Village 設有一個精神障礙者的機構，請參照該參訪資料。


� 請參考本次行程93/8/31 「Halvdansgate home for disabled」及HABU中一位障礙者家長經驗分享的資料。


� 參訪期間1克朗約等於5元新台幣


� 年工：根據服務需求，計算總人力所需的經費稱為該服務所需的年工，根據此經費，機構可視需要或人力調度聘請全職、臨時人員或部分工時人員，例如該中心12.4年工，共聘請27人。


� County名，Skien為其中的一個市政，即地方政府。


�該學著亦於至參訪拜訪，並於九月三十日下午一點半於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演講-- Social Welfare of Aged People in North Europe


� 相當台灣區/鄉鎮層級之地方政府


�挪威兒童托育—母親自生產至12個月，可以留職停薪，幼兒第二個月至18歲，每個月之子女津貼1000元（約台幣5000元）；子女一歲至三歲倘若未使用學前托育服務，則可以領照顧者津貼，每個月3600（約台幣18,000元）；學前托育的月費，政府要求不可超過2500元（約12,500元）。


�挪威法律規定障礙者無論障礙程度為何，皆有權利接受小學到高中的義務教育。


�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對「教養院」（institution）的用法較為特別；譬如，挪威只要是有立案就稱為「教養院」（institution），其「教養院」（institution）有的規模並不大，15至450床皆有。


� 住宅含括老人與障礙者之社會住宅


� 挪威一元約等於台幣五元


�針對成人，無論其障礙程度為何，皆有法定權利（根據其1993年社會服務法）接受日間托育及居住在社區一般住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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